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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北市開發基地體感降溫專案」細部計畫案 

修正對照表 

項

次 
修正內容 公展內容 說明 

頁

次 

1 伍、計畫內容 

一、本計畫範圍為全市都市

計畫地區。 

二、為達體感降溫之目標，

建築基地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水綠降溫：設置立體

綠化設施 

1. 立體綠化設施係指下列

各款設施之一者：  

(1) 設置於陽臺（圖6-①）、

露臺外（圖6-②）之綠

化設施，實際設置面積

不得大於該層依建築技

術規則不計入當層樓地

板面積之陽臺面積。 

(2) 外牆外之雙層植生遮陽

牆。（圖6-③） 

伍、計畫內容 

一、本計畫範圍為全市都市

計畫地區。 

二、為達體感降溫之目標，

建築基地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水綠降溫：設置立體

綠化設施 

1. 立體綠化設施係指下列

各款設施之一者：  

(1) 設置於陽臺（圖6-①）、

露臺外（圖6-②）之綠

化設施，實際設置面積

不得大於該層依建築技

術規則不計入當層樓地

板面積之陽臺面積。 

(2) 外牆外之雙層植生遮陽

牆。（圖6-③） 

本條未修正。 11 

2 2. 立體綠化設施得不計建

築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及容積樓地板面積，不

受「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建築

物高度比及停車空間之

限制，並得計入院落深

度。 

前開立體綠化設施不得

登記產權。 

2. 立體綠化設施得不計建

築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及容積樓地板面積，不

受「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建築

物高度比及停車空間之

限制，並得計入院落深

度。 

於都市計畫說明書載明立體

綠化設施不得登記產權，以

茲明確，並避免後續爭議。 

11 

3 3. 有關立體綠化設施構造

型式及永續維管之規

定，另於「臺北市新建

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

訂定之。 

3. 有關立體綠化設施構造

型式及永續維管之規

定，另於「臺北市新建

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11 

4 4. 開發基地規劃應評估採 4. 開發基地規劃應評估低 考量低衝擊開發設計(LID)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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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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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公展內容 說明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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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低 衝 擊 開 發 設 計

（LID），得參考符合內

政部國土管理署《水環

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

手冊》及相關規定。 

衝擊開發設計（LID）符

合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

施操作手冊》及相關規

定。 

法多元且技術日新月異，不

應僅限於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

作手冊》內容，故採納臺北

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調整文

字，以保留更多設計手法之

可能性。 

5 （二） 遮蔭涼適：設置連續

遮簷設施（圖7、8） 

1. 連續遮簷設施得係指設

置於都市計畫指定留設

之帶狀式開放空間、無

遮簷人行道，或自建築

線進深6公尺範圍內，但

非屬依都市計畫、「臺北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或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所留設騎樓者，

及依「臺北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留

設無遮簷人行道者。 

（二） 遮蔭涼適：設置連續

遮簷設施（圖7、8） 

1. 連續遮簷設施係指設置

於都市計畫指定留設之

帶狀式開放空間或自建

築線進深6公尺範圍內，

但非屬依都市計畫、「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自治條例」或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所留設騎樓

者。 

1. 都市計畫指定留設帶狀式

開放空間或無遮簷人行

道，得依本計畫設置連續

遮簷設施。至開發基地倘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例」及都市計

畫指定留設騎樓，或依本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應留設無遮簷人行道

者，仍應依規定檢討辦

理，並得搭配地面層開展

型喬木，增加自然遮蔭以

提升舒適度。 

2. 參酌人陳意見酌修文字，

以玆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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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連續遮簷設施構造應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 

(1) 連續遮簷設施應維持最

大之開放性，其頂蓋應

為實體遮簷，並得與太

陽能板及綠化設施結

合。 

(2) 連續遮簷設施長度應達

沿街面之80%為原則，並

儘量與鄰地騎樓或遮簷

設施順平銜接。 

(3) 連續遮簷設施深度應達

2.3公尺但不得超過4公

尺，且與其外緣離地淨

高比應達0.7以上。 

(4)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

構造應依建築法相關規

定辦理符合「臺北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

2. 連續遮簷設施構造應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 

(1) 連續遮簷設施應維持最

大之開放性，其頂蓋應

為實體遮簷，並得與太

陽能板及綠化設施結

合。 

(2) 連續遮簷設施長度應達

沿街面之80%為原則，並

儘量與鄰地騎樓或遮簷

設施順平銜接。 

(3) 連續遮簷設施深度應達

2.3公尺但不得超過4公

尺，且與其外緣離地淨

高比應達0.7以上。 

(4)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

構造應符合「臺北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

之規定。 

連續遮簷設施除本計畫規定

外，其餘構造應依建築法相

關規定辦理。按「臺北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規定

淨高不得小於3.33公尺，又

依本計畫連續遮簷設施寬高

比規範，經檢討無須再訂定

遮簷設施深度下限，爰刪除

深度應達2.3公尺規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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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內容 公展內容 說明 

頁

次 

之規定。 

7 3. 連續遮簷設施得比照視

為法定騎樓並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28 條檢討。  

4. 連續遮簷設施得不計建

築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及容積樓地板面積，不

受「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建築

物高度比及停車空間之

限制，並得計入院落深

度。 

3. 連續遮簷設施得視為法

定騎樓並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 

條檢討。  

4. 連續遮簷設施得不計建

築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及容積樓地板面積，不

受「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建築

物高度比及停車空間之

限制，並得計入院落深

度。 

酌修條文文字。 13 

8 （三） 通風散熱：建築物之

棟距規劃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三） 通風散熱：建築物之

棟距規劃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13 

9 三、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

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三、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

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本條未修正。 13 

10 附件一、臺北市政府114年度

施政綱要（節錄） 

- 新增臺北市政府114年度施政

綱要，節錄優先施政方針涉

及「體感降溫」章節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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